
������近日，周口交警按照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要求，全警动员火速到
位，配合卫生、社区、交通等部门在高速、国道、省道等重点路段设置疫
情防控点，实行 24 小时联防联控值守机制，对驶入周口的各类车辆和
人员逐一进行排查，坚决做到“不漏一车，不漏一人”，全力以赴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 记者 彭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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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彭慧

北方早春，迎春花悄然绽放，三川
大地迎来了一场 “倒春寒 ”，新冠疫情
卷土重来，周口检察人迎难而上，投入
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将疫情防
控和检察工作同落实、同推进，努力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检察力量。

织密织牢防控“安全网”

全市检察机关把疫情防控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来抓，压实责任、主动作为，
织密织牢防控 “安全网”。 淮阳区检察
院、郸城县检察院召开专题疫情防控工
作部署推进会，传达学习市委、县（区）
委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通报当前疫
情形势， 对抓好疫情期间办案工作、机
关自身防控、值班值守制度、协助分包
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加大宣传做到群防
群控等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

近日，太康县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
杂，太康县检察院检察长史耀阁及该院

班子成员每天深入到程庄封控区 、财
鑫小区管控区、 老公安局家属院管控
区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对疫情防
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淮阳区检察院检察长陪同区委常

委、 政法委书记朱高建到该区部分商
超、 中小学等重点场所调研疫情防控
工作，详细了解核酸检测情况，实地查
看值班值守、通风消毒 、扫码测温 、佩
戴口罩等具体措施落实情况。

志愿服务不停歇

太康县检察院全体检察干警迅速

进入战“疫”状态，6 人一组、12 小时一
班、24 小时昼夜值守在分包责任社区，
不畏艰险、冲锋在前 ，与医护人员 、社
区干部并肩战斗， 开展疫情防控卡点
值守、秩序维护、核酸检测、疫苗接种、
出入人员登记、消毒测温扫码、重点人
员排查、防疫知识宣传，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助力疫情防
控工作。

郸城县检察院党员干警在开展全

员核酸检测过程中， 积极协助医护人
员做好居民信息登记、维持现场秩序，
帮助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填写信

息，引导做好核酸检测。 党员干警按照
“不漏一户 、不落一人 ”的原则 ，进行
“地毯式”摸排和防疫宣传 ，对分包社
区开展敲门行动，做到逐户敲门、户户
到人，仔细询问居民家中人口情况，详
细记录近期有无从中高风险地区返郸

人员及是否做过核酸检测； 叮嘱其家
中如有外地来郸返郸人员要及时主动

向社区报备；积极配合落实集中隔离、
居家隔离、 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等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

司法办案不打烊

“你好，你是夏某某吗？这里是太康
县检察院，我是本案的承办检察官，今
天我将以远程提审的形式对你进行讯

问……”在远程提审室，第一检察部员
额检察官李瑞珍向涉案犯罪嫌疑人进

行权利义务告知……
新冠疫情肆虐， 城市按下暂停键。

该院主动服务疫情防控大局， 在依法
战“疫”中主动作为、勇于担当，坚持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检察工作，把疫
情防控和检察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做
到“两手抓、两不误”。

该院及时公布疫情防控期间接访

的规定、 邮编及地址、12309 检察服务
网络预约方式， 引导诉讼参与人通过
来电、网络等方式办理诉讼事项，倡导
律师等非接触式阅卷， 辩护律师可通
过电话预约， 依法保障辩护人的合法
权益。 各部门利用远程、网络和书面办
公等方式， 在办案时限内做好犯罪嫌
疑人讯问、证据审查、支持公诉等案件
办理工作。

自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太康县检
察院共计远程提讯审查起诉、 审查逮
捕案件 13 件 20 余人， 研究各类案件
15 件 30 余人，审结各类案件 16 件，保
证了办案质效，收到良好的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周口检察人在“疫”线

□记者 陈军强

本报讯 近日， 两名女子到市公安
局川汇区分局刑侦大队报警，称其父亲
走失两个多少时了， 请求民警帮助寻
找。 报警人介绍称，其父亲 83 岁了，语
言表达不清，于当日下午在建安路与育
新街附近走失。

得知情况后，分局副局长房亚勇立
即指派刑侦大队视频中队民警开展查

找工作。该中队中队长刘保带领民警围
绕老人走失地调取周边监控，视频三组
组长张洋带领民警赶赴老人走失现场

开展工作， 后台组和现场组紧密结合，
团结协作，用时 26 分钟，在七一路东段
原厨具市场附近找到老人。

据了解，当日 18 时许，其母亲骑三
轮车带父亲到离家二三十米的路口超

市买菜， 当时其母亲因买菜时间短，便
将老人独自留在三轮车上。没想到她刚
进入超市，老人就下三轮车也跟着要进
入超市，来到超市门口老人又转身离开
了，之后便沿七一路一直往东走去。

老人的家属为民警的工作效率点

赞，更为他们尽职尽责的精神所感动。

民警“视频追踪”找回八旬走失老人

□记者 陈军强 整理

2019 年底， 朱某夫妻和孙某签定
购房合同， 朱某以 97 万元购买孙某位
于鹿邑县某小区商铺一间， 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前分 4 次付清；待房款付清
后，孙某协助朱某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
记。

合同签定后，朱某夫妻向孙某支付
23 万元购房款。 后因疫情原因，朱某经
济困难，不能支付剩余房款。2021 年 12
月 1 日，朱某将孙某起诉至法院，要求
解除双方之间的购房合同，退还已支付
的 23 万房款。

本案中，朱某夫妻的行为属于合同
法上的预期违约。预期违约也称先期违
约，是指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之前，一方
无正当理由但明确表示其在履行期间

到来后将不继续履行合同，或者其行为
表明其在履行期到来后将不可能履行

合同。预期违约是众多违约情形中的一
种，违约方需按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承
担违约责任。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
同的权利。 但在特定条件下，法院可以

判决解除合同，但违约方本应当承担的
违约责任不能因解除合同而减少或者

免除。
2022 年 2 月 9 日， 就同一涉案房

产，孙某另行起诉朱某夫妻要求继续履
行合同， 支付剩余购房款 74 万元及逾
期支付造成的损失 1 万元。

鹿邑县人民法院谷阳人民法庭赵

泉舟法官在审理案件时， 发现两人互
相起诉，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将
会激化矛盾。 朱某夫妻由于疫情原因
造成经济困难， 还不上房款， 情有可
原。

于是， 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朱
某夫妻于 2022 年 3 月 2 日支付房款
10 万元，于 2022 年 5 月 1 日前支付剩
余房款 64 万元，如任何一期付款逾期，
孙某可要求一次性支付房款 74 万元，
并支付违约金； 待朱某夫妻支付房款
10 万元后，解除对其查封措施。

经济困难付不起房款 能否要求解除合同

以案说法


